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信自然行罚决字[2024]第037号
******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我局于2024年11月22日对你单位开发建设的信丰县******产业园项目一案立案调查。经查，你单位未经批准，于2019年10月起在信丰县高新区迎宾大道与高新大道交汇处西北侧，测绘总建筑面积20954.02㎡（其中计容总面积16968.7㎡）；许可建筑面积20901.28㎡（计容面积17993.37㎡），超规划许可证52.74平方米（不计容积率面积）建设信丰县******产业园项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三条：“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确需变更的，必须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的规定，属违法建设。
上述违法事实有现场照片、现场勘测材料、询问笔录、测绘报告等证据予以证实。
我局已于2024年12月11日依法向你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和听证告知。你单位于2024年12月11日，即在法定期限内主动提出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罚款。”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对超规划许可证52.74平方米（不计容积率面积）处建设工程造价10%的罚款，罚款金额为：52.74㎡×1150元/㎡×10%=6065.1元。
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你单位应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至信丰县自然资源局主楼三楼领取缴款码缴纳罚款。
本处罚决定送达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信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信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吴森林、施喜华
电  话：0797-3338605
地  址：信丰县府前路1号


信丰县自然资源局
2024年12月12日
